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
群体经济利益格局的演进

●姜 力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格局在不断演进，依次呈现为利益格局均
衡、均衡利益格局初步分化、利益格局加速失衡、利益失衡格局初步遏制等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
农民、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体明显受益，并惠及全社会成员。在第二阶段，掌控经济资源
的权力资本拥有者开始明显受益，而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在第三阶段，权力资本、经济资
本、文化技术资本的所有者明显受益，多数企业职工、农民由相对受益转为相对受损或者绝对受损，下
岗失业群体急剧扩大。在第四阶段，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所有者结合成受益明显的利益集团，失业群
体和农民利益略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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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是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和
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更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

演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在不断地演化，呈现出四个
阶段。由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带来的分配不公演化为目前的
两极分化导致的分配不公，已经引起很严重的利益矛盾甚至

利益冲突，成为决定我国未来发展路径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焦

点问题。
一、利益格局均衡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 － 1980 年代中期)
这是一个以农民、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体明

显受益，并惠及全社会成员的阶段。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村率先成为改革重点，其他方面
改革试验也开始起步，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否

定。这一时期的改革是在不损害传统体制既得利益的前提
下，着重进行“体制外”生产成分发展的“帕累托改善”型改
革，从前的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即农民、城市无业人员
最早在改革中受益，而同时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
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外，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绝大

多数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经济利益受损群体。这一时
期，我国的贫富差距最小，收入基尼系数由 1978 年的 0． 29 连
续缩小到 1984 年的 0． 24。
农民成为这个阶段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农民收入普遍

得到了巨大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从 1978 年的 2． 5
亿人下降到 1985 年的 9600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33%下降为
11． 9%。［1］从 1979 年到 1984 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
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每年以双位数速度增加，这是农民收入

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时期，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原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群，如回城知识青年、待

业青年和刑满释放人员，在政策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成为我

国最早的致富群体。城乡个体户的年收入一般都较高，呈现
出个体收入高于集体和全民的现象。我国城镇个体工商业从
业人员由 1978 年底的 14 万人增加到 1981 的 227 万人，注册
资金 5 亿元; 1984 年从业人员 1304 万人，注册资金 100 亿元。
城市居民继续享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优惠，城市职工

在“放权让利”的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工资和奖金不断提高。
虽然从平均工资绝对额看全民单位仍高于集体，行业之间存

48

理论经纬



在收入差距，但并不严重，部门间只是由于奖金和计件超额工

资的增长幅度略有不同而使收入差距略有变化，大部分职工

平均工资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下小幅波动。
城市地区脑力劳动者虽然也分享到了改革成果，但其平

均收入开始低于体力劳动者，出现典型的“脑体倒挂”现象。
据 1982 年 3 月对北京市一些部门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1982年 2 月收入抽样调查，发现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
月总收入严重倒置。文化程度高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文
化程度低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企业中工人的实际收入高于

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事业单

位的脑力劳动者与企业单位的体力劳动者其收入倒置的状况

比企业单位内部脑力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置的状况更为严

重，［2］知识分子收入与个体户相比，倒置现象更为突出。
二、均衡利益格局初步分化阶段( 1980 年代中期 － 1990

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资本拥有者开

始明显受益，而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1984 年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
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重
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
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存在，要在促进

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开始使经
济利益格局分化，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 1985 年的 0． 31 缓慢
扩大到 1993 年的 0． 36。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寻租群体发展
壮大成为暴富群体，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企业职

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群体继续享受改革利益，知识分
子群体依旧相对受益。
在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

管理者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而与企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政

府官员，作为国有资产的分配者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通

过租的分配，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特别是在双轨制改革中，
权力寻租群体获得了巨额收益。胡和立( 1989 ) 对我国 1988
年的租金价值进行了估算，计算出 1988 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
差、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合计
约为 3569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0% 左右。万安培
( 1995) 对 1992 年的租金规模进行了估算，价差、利差、汇差、
进出口许可证管制、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等各项租金总
额为 6343． 7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2． 3%。［3］当然上述差
额，并非完全流入个人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收入。但

其中直接或间接流入个人手中的，会占有相当的一部分，只是

人们没有办法搞清楚其中的确切比例。［4］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由于这期间通货膨胀因素
十分明显，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反而下降，从 1986 年 ～
1993 年，实际增长率均低于 8%，甚至 1989 年呈负增长。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总体上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处于稳中有升的阶段。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除了 1990 年
继 1989 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上升之后出现回落以外，总体是
逐年拉大的，1993 年达到基尼素数 2． 80，超过了 1978 年 2． 56
的水平。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收入继续高于公有制单位职工。

1988 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时，私营企业已达 90581
户，注册资本 84 亿元; 个体工商户 1453 万户，注册资本 312
亿元; 到 1993 年，私营企业超过 23 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
1700 万户。
城市地区脑力劳动者平均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典型

“脑体倒挂”现象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剧。奉行市场经济原则
的体力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各类工商行业部门，其收入较高; 而

奉行计划经济原则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聚集的科

研、文教卫生、机关部门，其收入较低。据 1993 年末国家统计
数字，国民经济 16 个行业中按平均工资水平排列，国家机关
排名第十位，文化教育单位排名第十一位。北京市统计局于
1988 年元月对不同工龄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人均月收入
做了调查，几乎各个年龄段知识分子的薪金均低于同龄体力

劳动者的。［5］

三、利益格局加速失衡阶段( 1990 年代中期—2000 年代
中期)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技术资本
的所有者明显受益，个体工商户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多

数企业职工、农民由相对受益转为相对受损或者绝对受损，下
岗失业群体急剧扩大。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制度

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继续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推进其他

方面改革。先后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允许资本
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政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政策使我国贫富
差距上升加快，聚集财富的现象比财富扩散的现象更为突出，

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分化，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
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阶层化

现象，收入基尼系数由 1994 年的 0． 37 扩大到 2004 年的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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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

大，2002 年我国财产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 0． 55，已经大大
超过收入分配的差距。
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技术资本的所有者在利益格局

的变迁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统计局 2000 年调查显示: 从学
历角度看，具有专科学历的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 25． 4%，大
学本科占 24． 6%，加上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比重，高学历者占
高收入群体的比重已达一半以上。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占 31%，专业技术人员占
25． 2%，自由职业者占 17． 8%。从具体职业看，城市高收入群
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经营者，职业股民位列第二; 收入

前 10 名中的另外 8 种职业是社会中介服务人员、导游、股份
制企业负责人、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IT 行业从业人员、
个体经营者、工艺美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6］2002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收益最多的两个群体是党

政干部和私营企业主。［7］

权力资本所有者、经济资本所有者通过权力资本化、炒原
始股、炒地皮、国有资产股份制改造、矿产资源变相民营化、行
业的国有垄断等方式获得巨额财富。审计署对我国因腐败造
成的公共投资领域的损失进行了测算: 腐败造成的公共投资

领域的损失、公共支出的损失、电力等行业垄断造成的租金损
失、非经济的“黑色收入”等四项在 2003 年度达到 8699 亿元
～ 12091 亿元，占 GDP的 7． 5% ～ 10． 4%。［8］

私营企业主群体快速发展壮大，而且具有知识技术、权力
背景的企业主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到 2004 年底，私营企业
365． 06 万户，户均注册资金 131 万元。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
本 100 万以上的共有 109． 11 万户。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后，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
人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的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1997
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曾担任过不同级别干部( 包括村

干部) 的占 45． 2% ; 2002 年的调查显示，曾担任过不同级别干
部的占48． 0%。
知识阶层由相对受益群体变为明显受益群体。城市地区

脑力劳动者平均收入由持平向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

方向发展，结束了脑体倒挂，逐步进入“脑体正挂”。国家统
计局统计表明，1995 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事业人均收
入，在十二个行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金融、保险业。教育、文
化事业、广播电视业和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事业职工人均
年收入居第四位。2001 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采掘业、制造
业、建筑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 9586 元、9774 元、9484

元，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 11452
元、16437 元。
个体工商户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大部分个体经济

维持一种简单的生存型创业，在个体经济的道路上艰难谋生。
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
守乡村的农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据清华大学的调
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中国这个时期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

了九成。
企业普通劳动者群体收入相对下降。据全国总工会

2005 年对 10 个省 20 个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 ～ 2004 年企业
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 81． 8%，低于社会
平均工资一半的占 34． 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
12． 7%。
多数下岗失业者的生活陷入困境。1994 年我国城镇居

民贫困人口约为 2062． 5 万人，其中，仅国有、集体企业中因失
业和下岗而未能再就业的低收入家庭以及停产、半停产企业
中的低收入家庭，就有 450 多万户、1600 多万人。［9］抽样调查
显示，1999 年下岗失业工人收入下降的比重高达 72． 4%，
2000 年下岗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为 42． 7%，下岗
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10］

农民收入呈波动性增长。尽管在个别年份有较高的增
长，但和 80 年代相比，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缓
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仍然呈现放大趋势，

90 年代后期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
距连年上升，尽管 1995、1996、1997 年连续三年下降，但从
1998 年又开始攀升，2003 年上升至 3． 23，这是 20 世纪 70 年
代末以后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最大的年份。
四、利益失衡格局初步遏制阶段( 2000 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所有者结合成

受益明显的利益集团，失业群体和农民利益略有好转，既有的

经济利益格局没有变化。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放弃
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转而提出建构“和谐社会”。
2004 年以来，政策调整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分量，加快
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

向普惠的方向调整。这些政策只是抑制了差距扩大的速度，
并没有改变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利

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上个阶段形成的经济利

益格局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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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权力为背景的权贵集团继续把持着利益分配，竭力阻

挠利益的扩散。有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
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

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他们攫取了改革的大部分利益。
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过高，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

一步扩大。2006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曾表
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
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 2 － 3 倍。如果再加上工
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 5
－ 10 倍之间。2010 年 11 月，在第八届中国并购年会上，中
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指出，目前七个垄断行业职

工占全国职工人数的 8%，而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
的 50%以上。［11］同时，一些国企高管薪酬远远超过了 2002
年中央规定的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 12 倍的界限，与企业普
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部分官员

和商人瓜分了其中的暴利。2005 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
16． 3 万公顷，其中未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有 10． 6
万公顷，每公顷比“招拍挂”少收 536 万元，除其中 0． 5 万公顷
不适于“招拍挂”出让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外，10． 1 万公顷
共少收 5400 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权力相关者
大宗灰色收入。［12］2009 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
400 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 154 名; 在前 40 名巨富中，房地产
商占 19 名; 在前 10 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 5 名。房地产
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失业者等经济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据民政部

发布的 2010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2010 年底，全国共有
1145． 0 万户、2310． 5 万城市低保对象，全年各级财政支出城
市低保资金比上年增长8． 8%，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比上
年提高 9． 9%。全国有 2528． 7 万户、5214． 0 万人得到了农村
低保，比上年增长了 9． 5%，全年发放农村低保资金比上年增
长 22． 6%，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比上年提高 8． 8%。
全年用于城市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性资金比上年增长

20． 1%，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性资金支出比上年增
长 29． 2%。据卫生部发布的 2011 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截至 2011 年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
8． 32亿人，参合率为 97． 5%。
农民收入由缓慢增长进入平稳增长期。2004 ～ 2007 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6． 8%、6． 2%、7． 4%和
9． 5%，这是 1996 年以来增速最高的时期，是历史上首次连续

4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量超过 300 元。2004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但从 2005
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

差距进一步拉大。
五、结论
总之，我国经济利益格局的演化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均衡配置的经济利益格
局使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而动力最为充沛，得到了几乎所有

社会成员的支持。现在，改革进入了一个被特殊利益集团控
制的阶段，弱势群体对改革的抵制和心理不平衡的加剧，使改

革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动力支持。这种利益格局如果不从根本
上得到遏制，将使社会群体间经济利益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将降低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损害党和政

府的领导能力，可能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造成社会动荡，乃

至政党、国家走向分裂，使改革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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